附件：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规范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州（市）医保局、卫生健康委，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O医院，云南省急救中心：
为深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按照国家医保局印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决定整合规范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制定省级基准价（即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对照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整合规范综合诊查类、超声检查类、放射治疗类、康复类、精神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详见附件1—5。同步终止《关于印发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汇编（2024版）及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的通知》（云医保〔2024〕56号）及相关文件中“挂号费”等385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详见附件6）。
2、 保持政策的延续性，规范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涉及的可吸收止血材料、防粘连材料、生物胶、敷料、修补材料收费耗材，需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Ⅲ类注册证。
3、 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整合规范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在不超过最高限价标准的前提下，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各州（市）在不超过省级基准价的前提下，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结合各统筹地区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制定本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
四、全省各级各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对经民政部门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免收诊查费，减收20%的床位费。
五、本通知自2025年 月 日零时起执行。各州（市）应于执行前制定公布本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同步执行。原有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卫生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收费﹝2014﹞114号）、《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收费价格的通知》（云医保﹝2020﹞3号）终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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